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参考建议

——中国中药协会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挂网之后，协会以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会员单位意见，就反映强烈且与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意见建议形成了书面报告，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办公室进行了反馈。报告全文如下：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后，中国中药协会及全国各会员单位立即对其进行了认真学习研究，经协会在网上全面征求中药企业意见，并组织会员单位特别是各副会长单位以集中开会等方式深入讨论，初步形成了以下与中药行业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一、新医改方案应给予肯定之处：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健等“以人为本”的精神；鼓励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多元投入；努力探索在医疗保健领域内做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医药卫生道路等。

二、新医改方案未触及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缺乏具体比例，例如，如何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而适当确定和提高对卫生事业投入的百分比；如何具体体现和落实“中西医并重”的原则；医院以“公益”为主，其大量使用的“武器”药品应怎样定性和定价，如何解决医院的“以药养医”问题；中药管理体制不顺、政出多门使中药企业难以适从；中药原料大多属于农副产品，如何解决其不同等级的价格差别，以及中成药实行以平均为原则的统一定价后所导致的企业降低质量以追求利润问题；药品招标采购怎样落实公平公正原则、避免轻质量重价格偏向、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定点采购、直接配送难以操作问题；中药价格扭曲不能反映市场需求、企业没有合理利润空间问题；用药目录过多（国家基本用药目录、新农合用药目录、社区用药目录等），之间怎样衔接以及企业为进入各种目录而疲于奔命问题；确定药品定价、用药目录等中药行业的大事，却体现不出“当事人”（行业协会及生产企业）的发言权的问题；合资与外资企业药品享受优惠定价等政策，其价格越来越高，挤占国药及中药市场，促使“药价高”越来越高问题，等等。

三、对中药事业应有的认识

中药是我国具有真正原创意义的、不可多得的民族工业，是国外医药企业热衷的研发对象，大力发展简便验廉的中药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符合卫生经济学、药物经济学的要求，有助于在国家还不太富裕的情况下，尽快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服务，走出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在为我国人民服务的同时，为世界做出贡献。新医改方案的确立，可以说是攸关中药企业的生死，攸关我国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以“小”见大、以全局为重，充分考虑中药的特殊地位，应是我们制定新医改方案的原则。

四、对新医改方案的建议

1.把“中西医并重”落到实处。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群众的用药习惯，国家基本用药目录中所列的中药（包括民族药）比例应达到2/3，品种的确定应能够覆盖中医的所有“病证”；制定基本用药目录时应做到“程序公开、标准透明、形式民主”，倾听中医药行业的意见，体现中药的特点；要制定有利于患者优先选用中药基本药物的优惠支付政策，将已被列入基本药物的中药（包括同一品种的不同剂型）全部纳入医保药物报销范围；建立相关考核监督机制，以确保中药基本药物优先使用的落实。

2.中药定价必须做到优质优价。中药原药材多是农副产品，存在较大的等级差别，中成药定价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性。而且一旦列入优质优价中药品种后，不应再要求其在招标时与未列入优质优价的中药同台竞争，再行竞价或降价。对同仁堂等老字号类已有多年品牌效益的企业产品，也适宜优质优价原则。同时，应给中药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使其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能够生存发展。另外，中药原材料价格与政策、年景、市场、劳动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变化既大又频繁，中药价格不应一定几年都不变，而应采取市场灵活调节的机制。

3.鼓励创新中药，保障中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整合及加大国家在中药领域的科技投入，构建国家医药创新体系，设立国家创新中药基金，在中药新药的审批、定价、税收、进入基本用药目录等方面给予优惠，提升中药的国际竞争力。

4.建立鼓励医院使用中药和饮片的机制。政府应加大对中药业的上游即使用者-中医院的投入，确立明确的投资渠道和方案。只有解决了中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体现中医药人员的服务价值，才能使其在能确保自身生存发展的情况下，解决以药养医问题，也才能让中医院有条件使用与西药相比价格相对低廉的中药，避免其西化，并最终促进中药行业进入良性循环。

5.总结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各类问题，扭转其中的不正之风和单纯趋利行为。处理好药品招标采购中的质量与价格关系，解决现实中广泛存在的重价廉而不重质量、品牌、创新等偏向，倡导在确保药品质量的前提下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而不能本末倒置，从而使患者无法吃上放心药，也逼迫企业一味追求降低成本，甚至造成质量问题。同时，要避免药品招标采购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6.合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及市场经济调控的作用。“基本药物由国家实施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的提法，概念模糊也难以操作，而且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药品外包装标示出厂价格”的要求，把控制药价虚高问题简单化，因不同地区的原料采购及生产成本相差很大，而且药品还有研发成本，其商品的特性也决定了其价格应由市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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